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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遗失宁波市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
者 张 治 刚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31102141107044，声明作废。

遗失 2012 年 7 月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
3316665，声明作废。 刘韬

定于2016年2月26日下午2:30在
本公司拍卖厅（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
大楼9楼）拍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杭州办事处对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2015-14 号不良资产包享有的债权及
其 从 属 之 担 保 权 利 ，资 产 包 本 金
756049923.18 元，利息 30632970.64 元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1 日）。竞买保证
金100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2月
26日14时止接受展示看样（看样地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
报名登记，相关资料及清单提供查阅或
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zjspmh.
com。竞买人须于报名截止前将竞买
保证金交入本公司账户或委托方账

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
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
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
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
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
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
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财务顾
问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 345
号晶信大楼8楼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19日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6号
李国平、毛国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简
转普裁定书、保全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24日上午10：10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7号

何雪红、史培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保全裁定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24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8号

许小琴、严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保全裁定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24日上午8：45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商初字第1592号

宁波市华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蔡金康、宁波阿拉塑
机模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与被告宁波市华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蔡金康、宁波阿拉塑机模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2号

葛美芬：本院受理原告桑祥国诉夏华强、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16年5月19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108号

徐宏高：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唐甬物资有限公司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徐宏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宁波唐甬物资有限公司借款600000元，并自2014年
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8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0450元，由被告徐宏高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988号

葛建荣、葛国海：本院已受理原告徐春意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
鄞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27号

戴建定：本院受理原告何永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鄞姜商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戴建
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何永杰借款
250000元，并按月利率1.5%支付自2015年4月25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640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7050元，由被告戴建定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外初字第164号

钱海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舜象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钱海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余商外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1份，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367号

周彩萍：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诉被告
周彩萍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1民初36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2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469号

黄文妹：本院已受理原告蒋津诉孙一山、黄文妹、宁
波大百士鞋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2016年5月10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奉化市励志针织厂、陈志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康尔
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奉化市励志针织厂立即支付原告加工款
74463.74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
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法院判决确
认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陈志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偿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2
月22日上午8:2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文浩服饰有限公司、陈国庆：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康尔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起
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宁波市鄞州文浩服饰有限公司立
即支付原告加工款54614.63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至法院判决确认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陈国庆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院定于2016年2月22日上午8:4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41号

马益：本院受理原告陈洪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3日上午9：15在本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76号

绍兴城东翰林餐饮有限公司、凌惠琴、周小云：本院
受理原告朱坚华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13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345号

柳美娟、陆志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3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1号

金洋：本院受理原告尉兴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5日下午

2：5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催字第92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受理了申请人武汉世纪博
鑫贸易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东支行营业室、出票人
为绍兴县海雅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科迪纺织服
饰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5万元、汇票号码为10200052
24193143、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9日、到期日为2015年
12月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2月16
日作出（2015）绍越催字第9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097号

绍兴华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凤
都纸业有限公司诉你单位票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0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24民初528号

王治林、张燕平：本院受理原告陈亚沙、陈德娟与被
告王治林、张燕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及举证责任通知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6年6月1日上午9时在新昌县人
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5）浙温行初字第439号

郑瑞清、尤玉莲：本院受理原告胡金国与被告温州市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证据、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至开庭前，并定于2016年4月28日14时
30分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53号

黄显春、缪新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
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51号

林艳、方道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5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21号

黄高峰、邵莉莉：本院受理原告黄仙丽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
第8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黄高峰于判决书生
效之日起3日内偿还原告黄仙丽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
利息；2、被告邵莉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
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75号

金聪微、胡志祥、林天明、林钗平、叶德忠、金聪丽：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顺鞋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252号

杭州贵纡尊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苍南县盛大
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贵纡尊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
27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苍商初字第3579号

瑞金京都啤酒体验馆、梁奕宗、洪素宜：本院受理原
告苍南县广林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粱奕宗、洪素宜、瑞金
京都啤酒体验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
院门户网站告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6日8时5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原贷款行华夏银行宁波分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2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名称

浙江润欣港航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亿佳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中超工业视镜有限公司

宁波市飞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盛曼光电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奇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华腾制衣有限公司

余姚市万隆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芳华日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NB02(融资)2012070501、NB0220120130002、
NB0220120130003、NB0220120130005

NB022013060801、NB0210120130050、NB02（融资）20130918、
NB0210120130096、NB0210120130120

NB0210120130061、NB0210120130086

NB02（融资）20130626、NB0210120130064

NB03（融资）20120031、NB0310120120395

NB051011120229

NB05（融资）20122023、NB053027120139、NB053027120140

NB011011120401

NB01（融资）20130109、NB0110120130096

NB06（融资）20110038、NB062011120056、NB0610120120090

担保人名称

浙江甬津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浙江艾立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周军光/浙江中置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市再强电器厂/郑再强、岑心意/宁波长生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梦益标准件有限公司/宁波市汇丰车业有限公司/陈建君、蔡剑尔

宁波大榭开发区大康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鑫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飞宇
置业有限公司/袁建华、石宁平

慈溪市胜利金属有限公司/宁波盛曼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普林斯顿电器有限
公司/慈溪市博奥车辆有限公司/岑峰/陈悦

宁波云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龙佳电器有限公司/陈万荣/应志莲/崔登来

绍兴市金鼎伞业有限公司/夏国成、朱妙莲/陈彩娥

宁波万隆食用酒精有限公司/宁波亿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连云港市益达酒业有
限公司/连云港联化化学品有限公司/陆国民、谢剑红

上虞市沪东日化有限公司/宁波万隆酒精食用有限公司/宁波万隆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连云港市易达酒业有限公司/连云港联化化学品有限公司/陆国民/谢剑
红/谢剑辉

宁波飞龙空间结构有限公司/江苏明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陈晓明、王虹/韩常
识、韩荣臻/韩常识

担保合同编号

NB02（高保）2012070501-1/NB02（高保）20120705-2/NB02（高保）
2012070501-4NB02(高保) 2012070501-3/NB02(高抵)2012070501

NB02（高保）20120918-5/NB02（高保）20120918-4 /NB02（高保）20120918-3

NB02（高保）20130625-1/NB02（高保）20130625-3/NB02（高保）20130625-2

NB02（高保）20130626-1/NB02（高保）20130626-2/NB02（高保）20130626-3/
NB02（高保）20130626-4/NB02（高抵）20130626

NB03（高保）20120031/NB03（高保）20120031-2/NB03（高保）20120031-3/B03
（高保）20120031-4/NB03（高保）20120031-5/NB03（高保）20120031-6/NB03
（高抵）20120031

NB05（高保）20122081-1/NB05（高保）20122081-2/NB05（高保）20122081-3/
NB05（高保）20122081-4

NB05（高保）20122049-1/NB05（高保）20122049-2/NB05（高抵）20122021

NB01（高保）20120242-1/NB01（高保）20120242-2/NB01（高保）20120242-3/
NB01（高保）20120242-5/NB01（高保）20120242-4

NB01（高保）20130109-1/NB01（高保）20130109-2/NB01（高保）20130109-3/
NB01（高保）20130109-4/NB01（高保）20130109-5/NB01（高保）20130109-6/
NB01（高抵）20130109-1/NB01（高抵）20130109-2/NB01（高抵）20130109-3/
NB01（高抵）20130109-4

NB06（高保）20110038-1/NB06（高保）20110038-2/NB06（高保）20110038-3/
NB06（高抵）20110038-1/NB06（高抵）20110038-2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江北2014人借177号

江北2015人借134号

JB2015年进口字141号、ET15080684

本金
CNY 15000000.00

CNY 14550000.00

USD 1495348.19

欠息
CNY 298372.24

CNY 234194.99

USD 22816.76

担保人

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聚鑫置业 有限公司、何火种、李金芬、何利钢、王张珠穆、湖州聚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HZ2016001-3，日期为2016年2月1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
偿权）依法转让给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9773922，89773898
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8670999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中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赵术荣（身份证号：341226196108162783）：你尚未
履行我局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对你做出的甬仑卫医罚
[2015]0024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现
予以公告，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
波市北仑区闽江路629号）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你
仍未履行义务，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2月19日

催告书公告


